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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115007號 

 

被處分人：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址    設：臺中市西區美村路1段771巷1號4樓 

代 表 人：江○○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訂定「簡易鑑定計價之收費標準」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處新臺幣2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本會接獲檢舉指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 於

113年2月27日發函(下稱彰化地院函)給中華民國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下稱估價師全聯會)表示該院為確認

袋地通行權事件、管線安設權事件、過水權事件、遷讓房

屋事件等訴訟標的價額，以計算裁判費，爰請估價師全聯

會等團體轉知會員有受理簡易鑑定意願者填復鑑定計價之

收費標準及方式，供法院及訴訟當事人參酌。估價師全聯

會將彰化地院函轉知被處分人，被處分人於113年5月2日

函復彰化地院表示已召開會員大會，對於「訴訟標的價額

之簡易鑑定」報告書進行討論，並訂定「簡易鑑定計價之

收費標準」2萬元/乙案，涉及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規定。 

二、 經調閱被處分人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紀錄影本，案關會

議紀錄依時間順序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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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3年3月22日第7屆第9次理監事會議臨時動議由被處分

人理事長江君說明：「……有關全聯會收到臺灣彰化地

院公文，後續會轉發給予台中公會處理。……待收到公

文後，後續會請許○○副理事長先與彰化地院承辦確認

內容、細節，與地院研商後周知會員。……」 

(二) 113年3月29日第7屆第3次會員大會臨時動議由被處分人

副理事長許君說明：「彰化地院公文重點說明：……3.

估價費用：原則上正常委託案件以2萬元/乙案為主，較

複雜案件可另行議價。……決議：後續授權常務理監事

會確認。」 

三、 估價師全聯會陳述意見略以： 

(一) 估價師全聯會與彰化地院間並無直接接觸或協作往例，

而各地方法院民事執行案件等鑑定事宜亦多由各地方法

院與各地方估價師公會直接聯繫與配合，因此彰化地院

函請估價師全聯會調查不動產估價師承辦「訴訟標的價

額之簡易鑑定」之意願，並指定以臺中及彰化地區事務

所為宜，估價師全聯會鑒於彰化縣無估價師公會，且當

地估價師多加入被處分人，估價師全聯會遂依此原則將

法院來函轉知被處分人請其協助回復法院。 

(二) 估價師全聯會與各會員公會間未曾討論「訴訟標的價額

之簡易鑑定」事宜(此部分經本會調閱估價師全聯會會

員大會、理監事會議紀錄影本，均無案關討論紀錄)，

且估價師全聯會僅係將彰化地院函轉知被處分人，並未

指示或要求被處分人制定收費標準。估價師全聯會直至

114年4月15日接獲不動產估價師反映表示，受地方法院

囑託辦理「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事宜涉有相關疑

義，估價師全聯會始於114年4月17日召開第7屆理事長

暨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予以討論，會議決議估價師全聯

會不提供任何收費數據或標準，並重申不會定價或建議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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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處分人陳述意見略以： 

(一) 有關「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事項辦理情形，依時

間順序羅列如下： 

１、113年3月22日第7屆第9次理監事暨各工作委員會主任

委員聯席會議臨時動議，由被處分人理事長江君說明

有關彰化地院函請估價師全聯會協助瞭解事務所設於

台中、彰化地區之不動產估價師，有無受理該法院

「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之意願及收費金額，以

利法官選擇適當的估價師辦理簡易鑑定一事。 

２、113年3月27日被處分人接獲估價師全聯會轉來彰化地

院函，當日(或28日)被處分人副理事長許君與彰化地

院承辦人多次電話聯繫瞭解該院之需求。彰化地院告

知希望估價師承做「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能比

照「司法院頒訂之民事執行要點報告書格式範本」之

格式及收費水準(約每案3,000元至5,000元)，但許副

理事長答覆依照不動產估價師法主管機關內政部之函

釋，「司法院頒訂之民事執行要點報告書格式範本」

僅限於民事執行(法拍)案件，其他不動產估價案件必

須依照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範製作報告，否則即

有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規定之虞，且鑑定時間無法在

彰化地院要求的15天內完成，且一般訴訟案件之鑑定

費用約在8萬元至10餘萬元，但彰化地院表示法院需

要的「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僅係為估計訴訟標

的(例如土地通行權)金額以供法院裁定裁判費，格式

及內容不需要如同訴訟案件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詳

細，鑑定費用若達8萬元至10萬元過高，法官難以接

受。經過多次溝通後，因為彰化地院的要求是受託估

價師需於15天內提出鑑定報告，且報告內容須包含估

價金額的計算過程，被處分人同意在符合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要求下，持續研訂符合彰化地院需求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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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範本，彰化地院也請被處分人詢問會員願意受理

彰化地院「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案件之意願及

費用，經被處分人初步詢問5位會員意願及收費，會

員表示要在彰化地院所訂期限及需求提出報告之收費

約需2萬元至5萬元，經回報彰化地院雖仍認收費過

高，但經被處分人向彰化地院解釋該報告與民事執行

(法拍)案件不相同，且需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彰化地院始同意「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案件之

收費訂定為「2萬元/乙案」，但特殊複雜案件費用另

行議價，供有意願之會員承作報名。 

３、113年3月29日第7屆第3次會員大會臨時動議，由被處

分人副理事長許君就彰化地院函聯繫一事進行說明。

會員對於許副理事長宣達「原則上正常委託案件以2

萬元/乙案為主，較複雜案件可另行議價」部分並無

其他意見及想法進行討論，出席會員對該案臨時動議

主要討論事項為報告書格式應如何制作，以及是否符

合技術規則進行討論，因此會議決議「後續授權常務

理監事會確認」，即係為確認報告格式範本。 

４、113年4月18日被處分人依照彰化地院函附表格式，以

電子郵件及 LINE 群組公告予會員知悉，請有意願受

理彰化地院「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之會員填表

回復。 

５、113年5月2日被處分人以(113)中估公字第113131號函

復彰化地院，檢附有意願承做「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

鑑定」之估價師名冊，並載明「『簡易鑑定計價之收

費標準』原則上2萬元/乙案之標準計價，若遇特殊複

雜案件，則以估價師與委託人另行議價為準」。 

(二) 被處分人函送彰化地院「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之

估價師名冊，其中表列收費標準欄位之金額均為「2萬

元/乙案」，可能係因被處分人許副理事長於113年3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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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7屆第3次會員大會說明與彰化地院溝通之結論表

示，彰化地院同意「原則上正常委託案件以2萬元/乙案

為主，較複雜案件可另行議價」作為收費標準，導致被

處分人會員自行填報表格時，收費標準欄位金額均填報

「2萬元/乙案」。惟被處分人並未限制會員實際收取之

鑑定費用，各會員仍可依受理案件之繁複程度不同而增

減鑑定費用。 

(三) 「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係由彰化地院自行決定委

託對象，實際辦理及收費情形，被處分人並未介入，而

係由接案會員與彰化地院雙方自行接洽處理。又被處分

人所屬會員出具前揭鑑定報告書尚須符合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相關規定，故被處分人始回復彰化地院表示基本

費用應2萬元以上之建議，而非比照強制執行案件之估

價收費。 

五、 彰化地院意見略以： 

(一) 彰化地院建立「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鑑定人名冊

之目的，係基於訴訟標的價額鑑定需要，為提供法院及

當事人選任鑑定人之參考，爰函詢估價師全聯會、彰化

縣建築師公會及臺中市建築師公會，請其轉知所屬會員

如有意願，得向該院回覆其收費機制及方式。估價師全

聯會收到函文後轉請被處分人處理，該院承辦人與被處

分人電話聯繫時，除解釋函文內容外，並說明鑑定報告

旨在提供法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使用，有別於市場上不

動產鑑定，此等鑑定考量在於減輕當事人負擔，惟此建

議並不具有拘束力或限制性，收費標準仍由各鑑定人自

行訂定，提供當事人參考擇定，並不拘束或影響各別鑑

定人之價格決定，且因裁判費用徵收具有時效性需求，

希望能儘速完成，惟並未要求具體辦理時間及訂定統一

收費標準。 

(二) 彰化地院並未囑託任何單位訂定統一收費標準，僅為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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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審判，函請各公會轉知會員，俾利於該院建立鑑定人

名冊，便利當事人或法院選擇鑑定人，且該名冊僅係便

於參考，並不具強制性，該院僅依據各公會函覆內容加

以彙整製作「訴訟標的價額簡易鑑定」鑑定人參考名

冊，又依該名冊之內容以觀，例如：屬被處分人會員之

鑑定人編號4、18、19、32、38、60至63等鑑定人報價

為3萬至6萬元不等；另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建築

師事務所亦分別提供不同收費方式，足以顯示彰化地院

並未要求統一收費標準。 

(三) 彰化地院將估價師公會及建築師公會資料彙整，並於

113年5月14日公告該院網站，並提供囑託案件資料

「113年5月14日至114年10月27日，關於訴訟標的價額

鑑定一覽表」，各案件鑑定費用，由各估價師依委託內

容及鑑定需求而有所不同。 

(四) 依民事訴訟法第326條規定，法院於選任鑑定人時，除

參考當事人選擇之名單外，並依法官審判經驗，就鑑定

報告品質優良且作業效率高之單位予以擇定，鑑定費用

並非主要考量因素，僅於當事人主張費用過高時，法院

再行綜合斟酌。 

理   由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同法第14條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具競爭關

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

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

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者。……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

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

法之聯合行為。」同業公會之會員多為水平競爭同業，且

因「業必歸會」而使其涵蓋該市場之成員，再加上同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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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運作方式提供業者許多合法集會之機會，公會容易利

用其「團體」之特性，縮減會員對於價格、數量等競爭參

數決策之自由度，解決面臨競爭環境下之不確定性。公平

交易法第14條第4項除規定公會藉由章程、會員大會、

理、監事會議決議約束事業活動為水平聯合之外，另以概

括方式規定公會藉「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

為，亦為水平聯合。所謂「其他方法」係指章程、會員大

會、理、監事會議決議以外之方法，雖不具法律上拘束

力，但事實上可影響會員決定價格、數量等競爭參數之獨

立性，而降低會員彼此間競爭壓力之情形。 

二、 本案聯合行為主體： 

(一) 按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2項規定：「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

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視為本法所

稱事業。」另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規定：

「本法第2條第2項所稱同業公會如下：……三、依其他

法規規定成立之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建築師公會、

醫師公會、技師公會等職業團體。」被處分人係依照不

動產估價師法組織成立，故為公平交易法第2條第2項所

稱「事業」。 

(二) 按彰化地院函請估價師全聯會協助瞭解事務所設於台

中、彰化地區之不動產估價師，有無受理該法院「訴訟

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之意願及收費金額，僅係為建立

「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鑑定人名冊，詢問有意願

承辦者之收費方式，並未囑託或要求訂定統一收費標

準，且估價師全聯會函轉被處分人過程亦未指示訂定統

一收費標準。惟查，被處分人113年3月22日第7屆第9次

理監事暨各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聯席會議臨時動議由理

事長江君說明彰化地院函請估價師全聯會協助瞭解事務

所設於台中、彰化地區之不動產估價師，有無受理該法

院「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之意願及收費金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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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內容載稱「待收到公文後，後續會請許○○副理事長

與彰化地院承辦確認內容、細節，與地院研商後周知會

員……」。嗣後，許副理事長即代表被處分人與彰化地

院承辦人員聯繫溝通，經許副理事長瞭解彰化地院需求

並詢問5名會員意願及收費後回報彰化地院收費約需2萬

元至5萬元，並告知彰化地院「鑑定費用至少需2萬元以

上(儘量不要低於2萬元)」。許副理事長於113年3月29日

第7屆第3次會員大會臨時動議說明彰化地院函聯繫一事

宣達「原則上正常委託案件以2萬元/乙案為主，較複雜

案件可另行議價」。被處分人於113年5月2日以(113)中

估公字第113131號函復彰化地院，函文內容載明「『簡

易鑑定計價之收費標準』原則上2萬元/乙案之標準計

價，若遇特殊複雜案件，則以估價師與委託人另行議價

為準」。由於許副理事長係代表被處分人與彰化地院洽

談包含收費標準等事宜，並於會員大會說明洽談結果並

宣達「2萬元/乙案」之收費標準，且被處分人函復彰化

地院「『簡易鑑定計價之收費標準』原則上2萬元/乙案

之標準計價……」，故應認被處分人為本案聯合行為之

主體。 

三、 相關市場： 

(一) 產品市場：市場界定係由需求方(買方)角度出發。本案

發生之原因，係因彰化地院為審理袋地通行權事件、管

線安設權事件、過水權事件、遷讓房屋事件等訴訟，需

先就訴訟標的價額進行估算，並據以裁定裁判費用，爰

有囑託不動產估價師或建築師就「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

鑑定」之需求，復據彰化地院函復表示，該院將估價師

公會及建築師公會函復資料彙整「訴訟標的價額簡易鑑

定」鑑定人參考名冊，並於113年5月14日公告於該院網

站，以利當事人或該院選擇鑑定人之參考，鑑定之費用

則由訴訟當事人負擔。另按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4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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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人之委託，辦理土地、建築

改良物、農作改良物及其權利之估價業務。未取得不動

產估價師資格者，不得辦理前項估價業務。但建築師依

建築師法規定，辦理建築物估價業務者，不在此限。」

僅有不動產估價師與建築師可合法執行估價業務，是

以，本案產品(服務)市場界定為由不動產估價師或建築

師辦理之「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 

(二) 地理市場：不動產估價師法雖未限制不動產估價師之執

業區域，惟彰化地院函業已載明條件為「事務所以設於

台中、彰化地區為宜」。另據估價師全聯會表示各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案件等鑑定事宜多由各地方法院與各地方

估價師公會直接聯繫與配合。復查彰化地院「訴訟標的

價額之簡易鑑定」鑑定人參考名冊，鑑定人執業地點亦

皆為臺中市及彰化縣地區。再者，當事人或法院擇定遠

距離跨區之鑑定人於時間及成本上顯不經濟，故本案相

關地理市場為臺中市及彰化縣地區，應堪認定。 

四、 聯合行為之方式及內容：本案聯合行為之方式為公平交易

法第14條第4項所規定同業公會藉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

活動之行為。聯合行為之內容則為「價格聯合」類型，茲

分述如下： 

(一) 按彰化地院為建立「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鑑定人

參考名冊以供訴訟當事人及法院參考，爰函請估價師全

聯會協助瞭解事務所設於台中、彰化地區之不動產估價

師，有無受理該法院「訴訟標的價額之簡易鑑定」之意

願及收費金額，並未囑託或要求訂定統一收費標準，此

有彰化地院函載明請估價師全聯會等公會「轉知貴公會

會員有受理簡易鑑定意願者，可於民國113年3月20日前

依附表格式回覆本院有關鑑定計價之收費標準及方式」

等語，附表亦載明「鑑定人名稱、地址、電話」、「各

鑑定項目之收費標準」，並於備註載明「台端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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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表單或掃描下方 QR Code 回復」。換言之，彰化

地院發函目的僅係請各公會轉知所屬會員，由個別會員

依其自身意願填報收費後個別回復彰化地院，並無要求

公會訂定統一收費標準之意思。 

(二) 被處分人於接獲估價師全聯會轉交彰化地院函，並未依

照函文意旨轉知所屬會員，由會員自行填報收費個別回

復彰化地院，而是指派副理事長許君與彰化地院溝通聯

繫，經許副理事長瞭解彰化地院需求並詢問5名會員意

願及收費後回報彰化地院收費約需2萬元至5萬元，並告

知彰化地院「鑑定費用至少需2萬元以上(儘量不要低於

2萬元)」。許副理事長於113年3月29日第7屆第3次會員

大會臨時動議說明彰化地院函聯繫一事宣達「原則上正

常委託案件以2萬元/乙案為主，較複雜案件可另行議

價」。據被處分人陳述指稱當天出席會員大會之會員對

於許副理事長宣達「原則上正常委託案件以2萬元/乙案

為主，較複雜案件可另行議價」並無其他意見及想法進

行討論，出席會員主要討論報告書格式應如何制作，以

及是否符合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範。 

(三) 雖依照會議紀錄等書面資料顯示，被處分人於113年3月

29日第7屆第3次會員大會並未就「簡易鑑定計價之收費

標準」作出具體明確之決議，惟被處分人於113年4月18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全體會員，電子郵件內容載稱：

「一、關於台中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會員申請『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簡易鑑定囑託鑑定名冊』，有意願受理簡易

鑑定者，敬請於4/26(五)回覆 EXCEL 表給秘書處……

二、相關注意事項說明如下：1.收費標準：關於『簡易

鑑定計價之收費標準』原則上以2萬元/乙案之標準計

價……」，附件範例表格於各鑑定項目之收費標準欄位

載有「2萬元整/乙案」等文字。 

(四) 另被處分人於113年5月2日以(113)中估公字第1131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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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復彰化地院，函文內容載明「『簡易鑑定計價之收費

標準』原則上2萬元/乙案之標準計價……」。而彰化地

院於113年5月14日在網站公告之「訴訟標的價額簡易鑑

定」鑑定人參考名冊所列載之68名屬於被處分人會員之

鑑定人，於「通行權存在事件：增加需用地之價值」、

「通行權不存在事件：減少被通行用地之損失」、「安

裝管線事件、過水權事件：增加需用地之價值」、「遷

讓房屋事件：房屋價值」等鑑定項目之收費標準均列載

「2萬元整/乙案」，僅有在「其他」之收費標準有所差

異。 

(五) 綜合前述情事，被處分人訂定「簡易鑑定計價之收費標

準」原則上2萬元/乙案，並將該收費標準於會員大會宣

達、以電子郵件通知全體會員，並發文通知彰化地院表

示「關於『簡易鑑定計價之收費標準』原則上以2萬元/

乙案之標準計價」，核屬公平交易法第14條第4項所規

範之同業公會藉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聯合行

為，聯合行為之內容則為對「價格聯合」類型。 

五、 對市場功能之影響： 

(一) 聯合行為是否達到「足以影響市場功能」之程度，一般

係以「質」與「量」之標準綜合判斷之，其中「質」之

標準，係以聯合行為之內容亦即事業所限制競爭之本質

是否屬核心事項為斷，愈屬核心限制競爭手段(如價格)

之排除，被認為影響市場功能之可能性也就愈高(最高

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228號判決意旨參照)。聯合行

為內容涉及共同定價、限制產量、劃分市場或客戶、圍

標等「核心卡特爾」(hardcore cartel)，因該等行為

本質上對市場競爭具有高度危害性，則不論市場占有率

如何，即可視為足以影響市場功能(最高行政法院108年

度判字第59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 本案聯合行為「質」的標準方面，被處分人訂定「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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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計價之收費標準」原則上2萬元/乙案，係對於價格

之限制，並且會員間之價格競爭產生抑制效果。彰化地

院公告「訴訟標的價額簡易鑑定」鑑定人參考名冊之目

的，係為提供訴訟當事人可參考各鑑定人之收費標準選

任鑑定人，但因被處分人訂定「2萬元/乙案」之收費標

準，使名冊中68名屬於被處分人會員之鑑定人於「通行

權存在事件：增加需用地之價值」、「通行權不存在事

件：減少需用地之價值」、「安裝管線事件、過水權事

件：增加需用地之價值」、「遷讓房屋事件：房屋價值」

等鑑定項目之收費標準均列載「2萬元整/乙案」，訴訟

當事人因而較難透過鑑定人名冊所載收費標準選任鑑定

人，即使有部分被處分人之會員願意接受較低的鑑定費

用，亦無法透過彰化地院公告之鑑定人名冊，接獲更多

的承辦簡易鑑定計價之機會，進而減弱價格競爭之誘

因。 

(三) 本案聯合行為「量」的標準方面，據彰化地院「訴訟標

的價額簡易鑑定」鑑定人參考名冊所列鑑定人共76名，

其中68名為被處分人之會員。另據彰化地院於113年5月

14日至114年10月27日辦理該院訴訟標的價額鑑定之案

件情形，在38件已辦理完竣之簡易鑑定計價案件中，有

37件為被處分人之會員承辦，占全部簡易鑑定計價案件

數之比例達97%，本案符合聯合行為「量」的標準，應

無疑義。 

六、 綜上論結，被處分人訂定「簡易鑑定計價之收費標準」原

則上2萬元/乙案，為同業公會藉其他方法約束事業活動之

行為，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

第15條第1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經依公平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36條規定，綜合審酌違法行為類型屬於價格聯合；行

為期間自113年持續迄今；配合調查態度良好；及所屬會

員之市場地位等因素，爰依同法第40條第1項前段規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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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9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

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